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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中
期業績。

要點

• 集團堅決持續貫徹高質量發展戰略，秉持「讓每一位學生獲得職業成就和人
生幸福」的使命、「創建最以學生為中心的百年大學」的願景，堅守「以學生為
中心，以貢獻者為本，堅持長期主義」的價值觀，聚焦學生「更好的學習成效、
更高的就業質量、更優的服務體驗、更美的校園環境、更強的專業競爭力、更
強的師資隊伍」核心訴求，持續加大投入保障，全面提高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
質量，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國家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 受益於政策長期支持，本集團將持續提升旗下院校的辦學層次。2026年2月，
經教育部正式批覆，同意以貴州學校為基礎，設立貴州工商職業大學。貴州工
商職業大學是「十四五」期間教育部批准設立的5所民辦職業本科高校之一，
也是目前貴州省唯一一所民辦職業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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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就業質量與就業率穩居高位。截至2025年12月31日，集團畢業生連續六
年最終畢業去向落實率達95%以上，高質量就業人數佔比達54.35%，其中，名
企就業人數增幅達112.94%。截至2025年8月31日，2025屆畢業生初次畢業去向
落實率為98.22%，較去年同期提升3.13個百分點。

• 集團財務表現穩健。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年度，集團主營收入同比增長2.6%

至人民幣14.5億元，經調整淨利潤同比增長0.8%至人民幣4.60億元。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業務概覽

本集團是一家領先的高等教育集團，專注高等教育二十餘年，率先提出並長期推
動應用型大學辦學模式。本集團高校遍及全國多地，累計向社會輸送50萬餘名高素
質應用型和技術技能型人才。作為高質量就業的引領者，集團院校獲教育部頒發「全
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50強」、「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典型案例百強」及「全國
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卓越獎」等榮譽稱號，各院校就業率在各省區均名列前茅，高
質量就業率持續提升。

業務優勢

本集團堅持以「讓每一位學生獲得職業成就和人生幸福」為使命，以「創建最以學
生為中心的百年大學」為願景，持續貫徹落實高質量發展戰略，持續加大高質量投
入，打造「更好的學習成效」，實現「更高的就業質量」，提供「更優的服務體驗」，
建設「更美的校園環境」，鑄就「更強的專業競爭力」，匯聚「更強的師資隊伍」，堅
定不移地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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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就業質量：堅持「高質量就業是立校之本」

(I) 畢業生就業質量與就業率穩步提升

集團高質量就業取得亮眼成果，就業率、高質量就業比例穩居高位。截至2025

年12月31日，集團畢業生連續六年最終畢業去向落實率達95%以上，高質量就
業人數佔比達54.35%，較去年同期提升16.63個百分點，創歷史新高，實現每
2名畢業生中就有1名高質量就業。截至2025年8月31日，2025屆畢業生初次畢
業去向落實率為98.22%，較去年同期提升3.13個百分點，名企就業人數增幅達
110.32%，均就業於世界500強、知名央國企、三甲醫院等知名企業。

(II) 深化訪企拓崗問需，提供精準化就業服務

集團搭建政校企交流平臺，連續兩年舉辦「最佳僱主頒獎盛典」，與百餘家企
事業單位洽談交流；發揮就業服務中心作用，錨定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
川渝、新疆五大戰略區域，對接優質名企平台，助力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提供
精準化指導服務，發揮「畢業班輔導員+就業指導師+專業課教師」鐵三角優勢，
依托測評系統與數字化平臺賦能，舉辦線上線下就業指導培訓。通過深化合
作與精準服務，持續推動畢業生高質量就業，顯著提升集團就業口碑與品牌
影響力。

更好的學習成效：深化教學改革，優化育人環境

(I) 全面推進「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改革

集團推進「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改革，聘請全球知名教改專家趙炬明教授為
顧問，開展280餘場培訓，覆蓋近8,000人次，落實「以學生發展、學生學習、學
習效果」為核心的新三中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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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積極開展教學研究，頂尖課程賦能學生成長

集團與中國積極心理學發起人、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教授彭凱平教授
團隊合作，舉辦研討會，實地走訪4所院校，深度訪談師生，形成詳實調研報告，
根據報告開發專屬《積極心理學》教材，落地教學一線。集團精準對接企業需
求，解決學情調查中高階學習與互動指標偏低問題，引入斯坦福創新設計思
維課程和系統創新方法，重塑教學思維，為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理念提供實
操工具，有效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與職業適應力。

(III) 著力提升人才培養適應性

集團持續加大專項投入力度，在教學軟硬件方面，升級改造、新建實驗實訓室
和實驗設備，滿足學生目標崗位的實踐能力提升需求及小班化教學改造需求；
同時持續升級更換課桌椅、電腦、智慧黑板等教學硬件，促進教學效果與學生
學習成效提升。

(IV) 學科競賽屢創佳績

集團旗下院校學生參與高水平學科競賽的獲獎數量再創歷史新高。在教育部
認可的84項全國大學生學科競賽中，獲得省級以上獎項1,034項，國家級獎項
623項，並且獲得了最高獎85項，有力印證了集團「以賽促學、以學促創」的育
人成效，學生創新實踐能力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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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的專業競爭力：優化布局促發展，精準改進提質量

(I) 謀劃「十五五」高質量發展，優化專業布局

集團響應國家戰略，聚焦行業趨勢、本地產業、招生態勢、就業質量、競爭格局、
專業成群結隊六大維度開展深度專業建設調研，重點從教育、管理向人工智能、
高端裝備製造、低空經濟、醫學等方向轉變。例如，洛陽學校無人機應用技術
專業，借勢國家低空經濟戰略，錨定「智能製造」高端應用場景；構建專業群
生態，華中學校以大健康產業為核心主體，重點佈局醫、護、康、美、藥五大核
心領域，以「臨床醫學」「護理」等優勢專業為引領，帶動「口腔醫學」「中醫康
復技術」等新設專業共享基礎醫學課程與臨床實訓資源，形成「專本貫通」培
養體系。

(II) 精準聚焦目標崗位，專業建設微改進

集團以華為BLM模型為基礎，提供12個市場分析工具，編製了人才培養目標
合理性論證的模板，建立「僱主導向、學生中心」微改進流程，落實千餘項微
改進工作，獲得行業、企業專家高度好評。

更強的師資隊伍：夯實基礎，激發活力

集團持續建設高質量的師資隊伍，「雙高」教師人數佔比顯著提升，核心競爭力持
續增強。持續引進外籍教師，教師隊伍的國際化視野不斷增強。持續推進教師薪酬
改革，全體教師獎金係數提升。此外，集團創新「三優」計劃，通過「優課優酬」、「優
學優酬」、「優導優酬」，獎勵教師、輔導員和督導隊伍，持續激發師資隊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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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師資隊伍建設卓有成效。報告期內，集團教師累計獲獎32項，其中，雲南學校
榮獲全國高校青年教師教學競賽雲南省賽省級特等獎1項，一等獎2項，二等獎2項；
洛陽學校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獲評省級教學名師。

更優的服務體驗：全方位優化服務，提升師生幸福感

優質的服務體驗是學生對校園生活的美好期盼，是集團差異化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之一。在學習服務方面，集團優化教室環境與設施設備，出台《學業幫扶指導意
見》，開展多元化升學指導服務。在生活服務方面，集團全面升級公寓服務，持續
通過數智校園賦能生活服務和校園治理，持續引入學生喜愛的商業品牌、打造舒
適就餐環境。在活動體驗方面，集團重視培育學生自主能力，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
活動、鼓勵踴躍參與志願服務、打造院校特色活動，鍛煉學生籌辦能力的同時，提
升生師歸屬感與幸福感。

更美的校園環境：堅持打造一流育人環境

在「創建最以學生為中心的百年大學」的願景下，更美的校園環境始終是本集團重
要核心競爭力之一。優美的校園環境能讓學生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生活及活動
體驗，實現潤物細無聲的環境育人效果。報告期內，集團持續加大校園建設投入，
並以精細化舉措提升師生幸福感，高質量完成多個基建項目，新增多個活動及生
活空間，例如，甘肅學校、華中學校均已啟動圖書館、活動中心等基本建設項目，
多所院校一線教職工辦公與住宿環境實現改造升級。值得一提的是，貴州學校新
建設完成的藝術中心，其建築設計斬獲美國國際設計大獎（IDA）、TAC世界設計大
獎兩項國際獎項，為西南地區首個同時獲此兩項殊榮的教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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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排名持續提升，生源結構持續優化

在高質量發展戰略的牽引下，集團八所院校的排名不斷提升。例如，在「校友會」
2026民辦大學排行榜中，東北學校全國排名提升1名至第12名，為中國頂尖應用型
大學，甘肅學校全國排名提升8名至19名，為中國一流應用型大學。貴州學校成功
升級為本科層次大學後，在「校友會」2026年中國職業技術大學排名中，榮獲全國
第24名，為貴州省職業技術大學排名榜首。

於2025/2026學年，本集團旗下學校新生本科人數同比增長3.9%，總在校生中本科
層次佔比提升4.5個百分點。此外，集團旗下院校跨省招生比例持續提高，多校最低
錄取分數線持續提升，品牌競爭力持續增強，高質量發展戰略穩步推進。

堅持ESG牽引，高質量長期可持續發展

集團踐行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理念，以ESG為牽引，堅定推進可持續發展。
報告期內，集團及院校獲得了多項主管部門及資本市場的認可。ESG理念融入校園，
雲南學校成功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在教學樓等屋頂打造2萬平方米光
伏陣地；洛陽學校累計完成97支路燈的新增與升級改造，全方位營造綠色低碳校
園環境；東北學校被評選為「黑龍江省普通高等學校綠色學校」，鄭州學校、甘肅
學校亦被評選為「節水型高校」。集團ESG報告全面接軌國際標準，2025年首次開
展溫室氣體範圍三排放數據收集及進行外部獨立審驗。集團可持續發展亦獲得資
本市場認可，標普全球ESG評分達39分，為所在行業全球排名前五、中國排名第一；
連續三年為標普全球《可持續發展年鑑（中國版）》入選企業，2026年首次獲得「行
業最佳進步獎」。以權威評級為基石，以可信數據為支撐，以校園綠色項目為實踐，
我們正穩步描繪綠色可持續校園的美好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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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政策長期支持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集團持續受到利好政策支持，職業教育前景光明、大有可為。2025年12月教育部相
關會議提出「鼓勵民辦高校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為行業高質量發展明確方向，助力
民辦本專科院校提升辦學規範化水平和核心競爭力」。2026年2月，教育部於《關於
深化職業教育教學關鍵要素改革的意見》提出，「支持民辦高校動態調整專業設置，
增設貼合產業需求的新專業、裁撤過剩專業，升級現有專業；優化課程設計和教材
形態，細化教師能力清單，健全教師與企業人才「雙向流動」機制，建立產業導師
製度；支持民辦高校通過校企共建、集群聯建等方式建設實習實訓基地，推動產教
融合落地，助力民辦本專科院校提升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適配性」。

本集團高質量發展戰略與政策支持方向完全契合。集團將持續堅定推進旗下院校
申本升大重大專項建設工作，確保高質量高效率完成相關準備工作。2026年2月，
經教育部正式批覆，同意以貴州學校為基礎，設立貴州工商職業大學。貴州工商職
業大學是「十四五」期間教育部批准設立的5所民辦職業本科高校之一，也是目前
貴州省唯一一所民辦職業本科高校。洛陽學校、廣西學校「升格職業技術大學」已
分別納入洛陽市和欽州市「十五五」規劃，獲得省主管部門支持。雲南學校和東北
學校成功獲批省級立項建設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其中，雲南學校是雲南省第
一批省級立項建設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的民辦高校。甘肅學校、華中學校申碩
穩步推進中，兩所學校均已啟動圖書館、活動中心等基本建設項目。此外，集團亦
持續推進與德國斯泰恩拜思大學的合作，於海南自由貿易港籌辦一所開展本科及
以上學歷層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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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三個持續」

(I) 持續堅定地走高質量發展道路

集團一直堅持做高等教育行業的長跑選手。集團將持續加大投入，堅定不移
地走國家政策支持的高質量發展道路，為旗下所有院校學生創造和提供高質
量教學、高質量就業、高質量體驗的教育機會。

(II) 以ESG為牽引，持續、穩健地創造價值

集團踐行ESG理念，以ESG為牽引，將業績增長穩定、投資回報穩健、現金流
充裕等財務指標與ESG相結合，持續、穩健地創造價值，從而實現長期效益和
可持續發展，實現與投資者的長遠共贏。

(III) 創建最以學生為中心的百年大學，持續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面對高等教育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機遇，以「讓每一位學生獲得
職業成就和人生幸福」為使命，致力於「創建最以學生為中心的百年大學」，
扎實踐行「立德樹人、因材施教、學以致用」的育人理念，培養適應地方經濟
社會發展需求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高素質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助
力教育強國，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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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2026年2月28日及2025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26年2月28日 2025年2月28日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總收入^ 1,675.5 1,651.3 1.5%

收入 1,449.9 1,412.9 2.6%

主營成本 (910.9) (868.7) 4.9%

毛利 539.0 544.2 (1.0)%

其他收益及增益 225.6 238.4 (5.4)%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1) (24.3) (50.2)%

行政開支 (67.6) (62.9) 7.5%

其他開支 (55.8) (41.2) 35.4%

融資成本 (50.4) (59.4) (15.2)%

除稅前溢利 578.7 594.8 (2.7)%

所得稅開支 (106.4) (125.5) (15.2)%

淨利潤 472.3 469.3 0.6%

經調整淨利潤# 459.6 455.8 0.8%

^ 總收入=收入+其他收益及增益

# 經調整淨利潤=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淨利潤人民幣472.3百萬元減掉美元銀團貸款匯
兌收益人民幣12.7百萬元（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淨利潤人民幣469.3百萬元減掉期
衍生產品公平值收益人民幣18.3百萬元，加回美元銀團貸款匯兌損失人民幣4.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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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1,449.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412.9百萬
元增加2.6%，主要歸因於持續發揮集團化辦學優勢，持續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促
進學費收入和住宿費收入穩步增長。

主營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主營成本為人民幣910.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868.7

百萬元增加4.9%，主要由於(1)集團持續提升教學核心崗位薪酬福利、積極引進雙
高教師、加強高質量師資隊伍建設，人工相關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5.3%；及(2)集團
持續進行校園環境升級改造、實驗實訓設備更新迭代，折舊及攤銷成本較去年同
期增加9.6%。

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毛利為人民幣539.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544.2百萬元
輕微下降1.0%。截至本報告期間的毛利率為37.2%，較去年同期的毛利率38.5%下
降了1.3個百分點，有關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堅持內涵式發展戰略，加大人才和教
學投入，因此現階段收入的增速暫低於主營成本的增速，以高質量為本的發展策
略將會為未來內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其他收益及增益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其他收益及增益為人民幣225.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
幣238.4百萬元下降5.4%，主要由於去年同期，本集團為對沖美元貸款之匯率及浮
動利率波動風險，配置掉期衍生工具，錄得公平值收益18.3百萬元人民幣、投資收
益6.1百萬元人民幣；本期並無該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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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12.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24.3百萬元下降50.2%。該開支約佔集團報告期內總收入的0.7%，低於歷史水平。
下降原因主要為(1)集團利用數字化宣傳渠道，通過大數據精準投放，降低宣傳成本；
(2)加強預算管控，資源集中投放於核心且有效的宣傳渠道，降低宣傳成本。

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67.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62.9百
萬元增加7.5%。主要由於(1)集團為提高僱主形象和員工幸福感，行政人員計提的
基礎獎金比例有所提升；及(2)集團持續厚植員工福祉，加大員工福利投入，增加了
春節專項福利補貼。

其他開支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其他開支為人民幣55.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1.2百
萬元增加35.4%。主要由於本學年課題收入增加，相應開展的技術開發、服務與咨
詢活動增多，課題成本隨之增加。

融資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50.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59.4百
萬元下降15.2%，主要由於集團持續拓展多元化貸款產品，控制融資成本，平均貸
款利率有所下降。

除稅前溢利

因以上收入、成本及開支的綜合影響，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為人民幣
578.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594.8百萬元下降2.7%。

淨利潤

因以上收入、成本及開支的綜合影響，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淨利潤為人民幣472.3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69.3百萬元上升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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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計量

為補充我們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呈列的合併財務報表，我們亦採用經調整
淨利潤作為額外財務計量。本公司認為該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衡量方法可
消除管理層認為不能反映本集團經營表現項目的潛在影響，有利於比較不同期間
的經營表現。

使用非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計量作為分析工具具有局限性，原因為其並未包括
影響我們相關期間業績的所有項目。鑒於上述非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計量的限制，
於評估我們經營及財務表現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單獨閱覽非香港財務報告
會計準則計量或將其視為我們報告期內利潤，或任何其他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會計
準則計算的經營表現計量的替代者。此外，由於該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計
量可能在不同公司有不同計算方式，因此不可與其他公司使用的類似名稱之衡量
方法相比。

經調整淨利潤的計算方式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26年2月28日 2025年2月28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淨利潤 472.3 469.3

調整項目：
掉期衍生產品公平值（收益）╱損失 – (18.3)

美元銀團貸款匯兌（收益）╱損失 (12.7) 4.8

經調整淨利潤 459.6 455.8

資金總額

截至2026年2月28日，本集團資金總額為人民幣1,900.3百萬元（2025年8月31日：人
民幣1,727.2百萬元），資金總額等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加已抵押及受限制存款、
定期存款、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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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和槓桿比率

本集團的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主要包括短期營運資金貸款、學校樓宇及設施
的長期項目貸款。截至2026年2月28日，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以及租賃負債為
人民幣3,040.6百萬元（2025年8月31日：人民幣2,613.7百萬元），其中以美元計值的
借款為71.6百萬美元，其餘以人民幣計值。

有息負債等於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的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以及租賃負債總額。
本集團的有息負債╱總資產由截至2025年8月31日的24.3%增長至截至2026年2月28

日的27.5%。

淨有息負債等於截至2026年2月28日的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以及租賃負債總額
減資金總額。本集團的淨有息負債╱總權益由截至2025年8月31日的17.9%上升至
截至2026年2月28日的21.0%。為應對旗下院校申本申碩和海南建設項目的資金需求，
集團新增了階段性融資安排，使得有息負債有所上升。

槓桿比率等於截至2026年2月28日的有息負債除以總權益。本集團的槓桿比率由截
至2025年8月31日的52.8%上升至截至2026年2月28日的56.0%，主要由於本集團有息
負債規模上升。

資本開支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322.4百萬元，主要用於學校校園興建樓
宇及學校設施、土地購置及購買傢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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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的資本承擔主要用於支付下屬院校興建維護樓宇及改造工程。下表載列於
截至所示日期的資本承擔概要：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截至
2025年

8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一年以內 78.1 367.7

一年以上 133.6 51.2

211.7 418.9

截至2026年2月28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授權但未訂約的重大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6年2月28日，本集團概無其他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
資產計劃。

持有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及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
合營公司。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及港元，大部分收入及開支均以人民幣計值。於2026年
2月28日，若干銀行貸款及銀行結餘以美元、港元計值。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外匯
對沖政策。未來，管理層將持續關注本集團的外匯風險，及考慮適時採取審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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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6年2月28日，本集團抵押資產如下：

(i)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之股權；及

(ii) 本集團的按金，於2026年2月28日金額為人民幣1,322,850,241元（2025年8月31

日：人民幣878,357,000元）。

或然負債

截至2026年2月28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擔保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未決或面臨的任何重大訴訟或索賠。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政策利好民辦高等職業教育發展

監管框架之近期發展

(I) 分類登記

根據《國務院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2016年12月29日），民辦學校應建立分類登記及管理制度，民辦學校舉辦者
可自主選擇舉辦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
促進法》（2018年12月29日實施）也做了同樣規定。

按照《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2016年12月30日）的規定，現有民辦學
校選擇登記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應依照相關法律修改其章程、繼續辦學
及完成新的登記手續，選擇登記為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應當進行財務清算，明
確學校土地、校舍、辦學積累等財產的權屬並繳納相關稅費，取得新的辦學許
可證，重新登記及繼續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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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上述規定，本集團辦學所在地的政府及相關主管部門已
陸續出台配套措施，包括(1)《雲南省人民政府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
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2017年12月18日）、《雲南省教育廳等五
部門關於平穩有序推進民辦學校分類登記管理的通知》（2019年6月12日）；
(2)《貴州省人民政府關於支持和規範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
發展的實施意見》（2018年7月16日）、《貴州省民辦學校分類審批登記及監督
管理實施辦法（試行）》（2019年6月11日）；(3)《黑龍江省關於鼓勵社會力量
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黑龍江省民辦學校分類登
記實施辦法》以及《黑龍江省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辦法》（2019年2月26

日）；(4)《甘肅省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
（2017年11月8日）、《甘肅省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辦法》（2018年11月15日）；

(5)《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
康發展的實施意見》（2018年7月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民辦學校分類登記
實施辦法》（2018年10月10日）、《廣西壯族自治區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
實施辦法》（2018年10月1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現有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
施辦法》（2022年4月19日）；(6)《湖北省人民政府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
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2017年12月20日）；(7)《河南省人民
政府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進一步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
（2018年2月2日）。

上述地方性規定僅就相關省份現有民辦學校分類登記為營利民辦學校或非營
利民辦學校建立程序框架，但沒有進一步規定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各
自可享有的各項優惠稅收和用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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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除東北學校、廣西學校、雲南學校和貴州學校正在根據相關
省級主管部門的指引辦理分類登記手續外，本公司尚未開始其他下屬學校的
分類登記。而由於上述規定的解釋和適用存在一定不確定性，本集團下屬民
辦學校何時可以完成分類登記，將來辦理分類登記過程中是否需要依照當地
配套規則繳納相關稅費以及未來該等學校將享受什麼稅收和用地政策等方面
的政府扶持均具有一定不確定性。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上述規定在應用方
面的任何進一步發展。

(II) 2021年實施條例

2021年4月7日，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
（「2021年實施條例」），2021年實施條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2021年實施
條例規定，(1)民辦學校享受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其中，非營利性民辦學
校享受與公辦學校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及(2)新建、擴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
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按照與公辦學校同等原則，以劃撥等方式給予用地優惠。
實施學前教育、學歷教育的民辦學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協議、
招標、拍賣等方式供應土地，也可以採取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的方
式供應土地，土地出讓價款和租金可以在規定期限內按合同約定分期繳納。

2021年實施條例並未涉及有關優惠稅收和用地政策的具體規定。因此，本集
團下屬民辦學校未來將享受什麼稅收和用地政策等方面的政府扶持仍然存在
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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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實施條例進一步規定，(1)國家鼓勵企業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依法
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職業教育的民辦學校；實施國家認可的教育考試、職
業資格考試和職業技能等級考試等考試的機構，舉辦或者參與舉辦與其所實
施的考試相關的民辦學校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2)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
校不得與利益關聯方進行交易。其他民辦學校與利益關聯方進行交易的，應
當遵循公開、公平、公允的原則，合理定價、規範決策，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學
校利益和師生權益。民辦學校應當建立利益關聯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以及財政等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與利益
關聯方簽訂協議的監管，並按年度對關聯交易進行審查；(3)舉辦者為法人的，
其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舉辦民辦學校的條
件，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變更的，應當報主管部門備案並公示。任何社會組
織和個人不得通過兼併收購、協議控制等方式控制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
實施學前教育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及(4)民辦學校開辦資金、註冊資本應當
與學校類型、層次、辦學規模相適應。民辦學校正式設立時，開辦資金、註冊
資本應當繳足。

根據2021年實施條例，本集團並未被禁止收購提供高等教育服務的非營利性
民辦學校或透過結構性合約對其進行控制。由於本集團並無計劃收購提供義
務教育的民辦學校或提供學前教育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因此我們並不認為
2021年實施條例將會對本集團未來的收購產生任何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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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合約可能會被視為與本集團下屬民辦學校利益關聯方的交易，我們可
能會因建立披露機制產生重大合規成本。如本集團下屬民辦學校選擇註冊為
非營利性民辦學校，主管政府部門須每年對其有關交易進行審查。該等過程
可能不由我們控制，且可能非常複雜及繁瑣，並可能分散管理層注意力。政府
部門在審查過程中，可能會要求我們修改或者終止結構性合約，並可能會導
致我們受到處罰，從而對結構性合約的運作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營運尚未受2021年實施條例所影響。

(III) 外商投資法

2019年3月15日經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外
商投資法」）已於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成為中國外商投資的基本法。根據該
法，現有外資企業可於自外商投資法生效之日起五年內維持其現有組織架構。

2019年12月26日，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實
施條例」），也於2020年1月1日生效實施，其旨在貫徹落實外商投資法的立法
原則和宗旨。

外商投資法明確規定了三種外商投資形式，但外商投資法和實施條例均未明
確將協議控制規定為外商投資的一種形式。根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
由於外商投資法和實施條例並未將協議控制界定為外商投資的形式，如果未
來法律、行政法規及國務院規定並未將協議控制列為外商投資的形式，結構
性合約整體及構成結構性合約的各項協議將不會受影響，且將繼續對訂約方
具法律效力、有效及具約束力。但是如果未來出台的法律、行政法規及國務院
規定將協議控制規定為外商投資的方式之一，本集團可能需根據屆時法律、
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要求採取相關措施，我們是否能及時或根本無法完成這
些措施將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沒有及時採取適當的措施來應對上述規定中
的任何一項合規化要求可能對我們當前的集團架構、公司治理和業務運營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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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營運尚未受《外商投資法》所影響。

董事會將持續監控有關《外商投資法》的任何更新，並向中國法律顧問尋求指
引，以確保本公司遵守中國的所有相關法律法規。

(IV) 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

於2023年2月17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頒佈《境內企
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境外上市試行辦法」）等相關五項
指引，於2023年3月31日生效。境外上市試行辦法將通過採用備案監管制度對
中國境內企業證券的直接和間接境外發行上市實施監管。同日，中國證監會
亦就頒佈境外上市試行辦法召開新聞發佈會，並發佈《關於境內企業境外發
行上市備案管理安排的通知》，其中明確於境外上市試行辦法生效日期（即
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已於境外上市的境內公司應被視為存量企業。存量企
業無需即時辦理備案手續，涉及再融資等後續事項的，應向中國證監會備案。
境外上市試行辦法亦規定已完成境外發行和上市的發行人，在發生控制權變更、
自願或強制退市等重大事件時，應向中國證監會提交後續報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運營尚未受到境外上市試行辦法的影響。

中期股息

董事會認為當下需保留資金作為集團高質量業務發展和營運需要，決議不就截至
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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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6年2月28日，集團擁有合共9,668名僱員（截至2025年8月31日止為9,922名），
基本保持穩定。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規定，集團為僱員參與各項由地方政府管理
的僱員社會保障計劃，包括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
險及失業保險。集團與僱員的工作關係良好，於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亦無
發生任何重大勞資糾紛。

集團遵循「以貢獻者為本，兼顧公平，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理念，薪酬政策根
據集團及旗下院校不同崗位序列設計薪酬結構，參考崗位任職人員能力、崗位職責、
貢獻大小制定薪酬。同時，集團一直積極培養員工能力，持續為僱員提供外部及內
部培訓計劃，打造一支適應集團發展要求及高質量的團隊。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以成為具透明度而負責任的組織，
向股東公開並對其負責。董事會堅守企業管治原則，且已採用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
以符合法律及商業準則，關注內部監控、公平披露及對全體股東負責等領域，以確
保本集團所有營運活動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本集團認為，有效的企業管治是為股
東創造更多價值的基礎。為了優化股東的回報，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及改善本
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集團由高效的董事會所領導。

於報告期間內，本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所有
適用守則條文。

截至2026年2月28日，本集團已有三名執行董事（包括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彼等為董事會的有效及高效運作帶來廣泛而寶貴的業務經驗、知識及專業精神；
以及對董事會的組成帶來相當強大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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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整個報告期已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股份）。截至2026年2月28日，本公司並無
擁有任何庫存股份。

報告期間後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自報告期間結束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概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
重大事件。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有關本公司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內部控制和財務報表事宜（包括本集團截至2026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績），以及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審
核委員會並無對本公司採納之會計處理方式有任何異議。

核數師之工作範圍

本公告所載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賬
目，而是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摘錄，該綜合財
務報表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2410號進行審閱。該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董事會批准。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分別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xingaojiao.com)刊載。載有上市規則附錄D2所規定之全部資料的本公司截至
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預計於2026年5月刊載於上述網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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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2026年 2025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449,880 1,412,921

主營成本 (910,906) (868,707)

毛利 538,974 544,214

其他收益及增益 4 225,707 238,42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077) (24,325)

行政開支 (67,648) (62,901)

其他開支 (55,766) (41,156)

融資成本 5 (50,423) (59,434)

除稅前溢利 6 578,767 594,827

所得稅開支 7 (106,433) (125,540)

期內溢利 472,334 469,287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72,334 469,287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2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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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2026年 2025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472,334 469,287

其他全面收益

於往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3,361 14,78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75,695 484,072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75,695 48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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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6年2月28日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88,380 6,279,554
投資物業 379,032 382,716
使用權資產 1,316,232 1,292,630
商譽 751,505 751,505
其他無形資產 93,575 93,320
已抵押及受限制存款 491,128 489,744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 111,971 123,781

非流動資產總值 9,531,823 9,413,250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 
其他資產 11 114,988 118,19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8,500 –
已抵押及受限制存款 846,106 408,647
定期存款 50,000 40,9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4,552 787,817

流動資產總值 1,524,146 1,355,609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12 1,221,821 1,671,15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 601,870 785,88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430,493 821,457
租賃負債 5,634 6,286
遞延收益 12,830 18,477
應付稅項 242,338 208,691

流動負債總額 3,514,986 3,511,958

流動負債淨額 1 (1,990,840) (2,156,3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540,983 7,25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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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598,147 1,777,605

租賃負債 6,272 8,349

遞延收益 352,645 348,144

遞延稅項負債 153,814 168,393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10,878 2,302,491

資產淨值 5,430,105 4,954,410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1,367 1,367

儲備 5,428,738 4,953,043

總權益 5,430,105 4,95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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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026年2月28日

1. 編製基準

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須與
本集團截至2025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集團於2026年2月28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1,990,840,000元（2025年8月31日：人民幣
2,156,349,000元），其中包括於2026年2月28日的合約負債人民幣1,221,821,000元（2025年8月
31日：人民幣1,671,159,000元）。

鑒於流動負債淨額狀況，本公司董事（「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及表現
以及其可動用資金來源，以評估本集團是否擁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經考慮經營現
金流入及其可用資金來源後，董事認為本集團能夠在可預見的未來悉數履行其到期財務責任，
故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屬適當。

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5年8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就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會計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訂本訂明一間實體如何評估貨幣是否可兌換為另一種貨幣及於缺
乏可兌換性的情況下，其於計量日期如何估計即期匯率。該等修訂要求披露資料，使財務報
表使用者了解貨幣不可兌換性的影響。由於本集團交易的貨幣及集團實體換算為本集團呈
列貨幣的功能貨幣均可兌換，故該等修訂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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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提供教育服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要求按有關主要經營決策者進行定期審閱以向各分部分
配資源及評估其績效的本集團組成部分的內部報告之基準確定經營分部。為資源分配及績
效評估目的向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資料並不包含獨立經營分部的財務資料，及董
事已將本集團的財務業績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審閱。因此，並無呈列有關經營分部的資料。

地區資料

期內，本集團於一個地理位置內運營，因為其所有收入均在中國產生及其所有長期資產╱
資本開支均位於中國╱在中國發生。因此，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關於主要客戶的資料

期內，並無來自單一客戶銷售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0%或以上。

4. 收入、其他收益及增益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25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學費 1,307,448 1,273,756

住宿費 142,432 139,165

總收入 1,449,880 1,4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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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i) 收入分類資料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25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類型
教育服務 1,449,880 1,412,921

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1,449,880 1,412,921

收入確認的時間
隨時間推移轉讓的服務 1,449,880 1,412,921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25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益及增益
服務收益 82,673 83,327

租金收入 61,590 67,648

政府補助 16,030 14,124

銀行利息收入 13,994 15,061

捐款收益（附註(a)） 39,038 31,641

理財產品收益 841 308

公平值收益 – 24,428

匯兌收益 7,915 –

其他 3,626 1,892

其他收益及增益總額 225,707 238,429

附註(a)：   該金額主要包括為了促進產教融合及校企合作所接受的外部捐贈的與教
學活動有關的電子設備及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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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25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59,023 70,551
租賃負債利息 206 164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59,229 70,715
減：資本化利息 8,806 11,281

總計 50,423 59,434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達致：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25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提服務成本 910,906 868,707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
工資及薪金 533,604 508,471
退休金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41,107 33,373

574,711 541,84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6,772 122,578
投資物業折舊 3,684 4,411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097 21,88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7,379 16,838
租金收益 (61,590) (67,648)
銀行利息收益 (13,994) (15,061)
公平值收益 – (24,4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虧損 (296) 2,444

* 本集團作為僱主不會使用沒收的供款以減少現有供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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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因此毋須繳納所
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源自香港或於香港賺取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
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並生效），民辦學校的學校
舉辦者可為學校選擇成為營利性民辦學校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惟提供九年義務教育的學
校必須為非營利性除外。

於2021年4月7日，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2021年實施
條例」），自2021年9月1日起生效。2021年實施條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
詳細實施條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及2021年實施條例，民辦學校可享
受相關政府機構規定的優惠稅收政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及2021年實施
條例項下均未有界定），而非營利性學校可享受與公辦學校相同的稅收政策。

於該等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校仍處於分類註冊過程中。

根據《關於延續西部大開發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本集團在雲南省、貴州省、廣西壯族
自治區、甘肅省、湖北省及西藏自治區從事鼓勵類業務的若干合資格實體╱學校可享有15%

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根據西藏自治區優惠投資政策，輝
煌公司須按9%的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根據雲南省瑞麗市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之優惠政策，
位於瑞麗市的若干附屬公司可享受9%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成立的其
他實體╱學校須按各自應納稅所得額的25%繳納企業所得稅。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
2026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25年

2月28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期內支出 121,013 158,785

遞延 (14,580) (33,245)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06,433 125,540

8. 股息

本公司不就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向其擁有人宣派中期股息（截至2025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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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人民幣472,334,000元（截
至2025年2月28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69,287,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971,941,783股（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六個月：1,549,048,630股）計算。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已
計及所持有庫存股的影響。

並無就攤薄對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及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所呈報的每股基
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原因是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期間的平
均市場價格。

10. 其他非流動資產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土地使用權預付款項 97,406 110,892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4,565 12,889

總計 111,971 123,781

11. 貿易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5,543 1,358
減：信貸虧損撥備 (13) (13)

賬面淨值 5,530 1,345

墊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67,802 70,921
預付費用 10,921 8,309
按金及其他應收雜項款項 22,946 29,543
員工墊款 7,789 8,078

總計 114,988 118,196

於報告期末，根據交易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4,579 107
1至2年 924 1,238
2至3年 27 –

總計 5,530 1,345

所有應收款項均為免息及無抵押品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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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詳情如下：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2025年
3月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學費 1,079,351 1,431,680 1,049,304

住宿費 142,470 239,479 138,390

合約負債總額 1,221,821 1,671,159 1,187,694

合約負債包括就尚未提供相應服務而收取學生之短期墊款。本集團於各學年開始前預收學
生的學費及住宿費。學費及住宿費於適用課程有關期間按比例確認。學生有權就尚未提供
相應服務獲得退款。

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79,868 128,240

其他應付款項 186,547 134,201

向學生收取的雜項費用（附註(a)） 89,613 170,007

應付學生及教師的政府補助 49,593 100,919

按金 62,471 94,000

應計花紅及社會保險 75,022 66,865

承租人墊款 41,008 58,235

應計費用 15,801 31,628

應付合作學校款項 1,947 1,793

總計 601,870 785,888

上述結餘乃無抵押及不計息。於期末，因於短時間內到期，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賬面
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附註(a)：  有關款項指向學生收取及代學生支付的雜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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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2026年
2月28日

2025年
8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1,971,941,783股（2025年：1,971,941,783股）普通股 1,367 1,367

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變動概述如下：

股份數目 金額 金額
千美元 人民幣千元

等值
已註冊：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4年9月1日 1,549,622,630 154 1,063

購回並註銷股份 (6,888,000) (1) (5)

2024年末期股息的股票股利發放事宜 429,207,153 44 309

於2025年8月31日及2026年2月28日 1,971,941,783 197 1,367

15.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結束後並無發生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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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含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北愛公司」 指 北京愛因生教育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2012年
10月1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雲愛集
團全資擁有。北愛公司為甘肅學校的唯一舉辦者

「北京大愛高學」 指 北京大愛高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2018年3

月2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雲愛集團全資擁
有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業務合作協議 

（2024年）」
指 深圳遠啟、海南浦森及南京景豫銘、中國綜合聯屬

實體及記名股東訂立的業務合作協議

「華中學校」 指 湖北恩施學院（前稱湖北民族大學科技學院），一
間於2003年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高等教育機構。華
中學校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本公司」 指 中國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2016年7月8日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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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授權書 

（2019年）」
指 各中國營運學校董事各自將予簽立的學校董事授

權書

「恩常公司」 指 恩施自治州常青教育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
2014年11月1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由雲愛集團全資擁有。恩常公司為華中學校的唯一
舉辦者

「股權質押協議 

（2019年）」
指 記名股東、雲愛集團及輝煌公司等各方訂立的股權

質押協議

「獨家認購期權協議
（2019年）」

指 輝煌公司、中國綜合聯屬實體及記名股東訂立的獨
家認購期權協議

「獨家技術服務及 

管理諮詢協議 

（2024年）」

指 深圳遠啟、海南浦森及南京景豫銘與中國綜合聯屬
實體訂立的獨家技術服務及管理諮詢協議

「甘肅學校」 指 蘭州信息科技學院（前稱蘭州理工大學技術工程學
院），一間於2004年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高等教育
機構，甘肅學校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本集團」或「集團」
或「我們」

指 本公司、其不時的附屬公司、中國營運學校及綜合
聯屬實體，或視乎文義所指，就於本公司成為目前
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之前的期間而言於有關時間
經營本集團目前業務的實體

「廣西學校」 指 廣西英華國際職業學院、廣西欽州英華國際職業技
術學校及廣西英華國際職業學院附屬中學之統稱。
廣西學校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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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學校」 指 貴州工商職業大學，一間於2026年2月獲教育部批
准以貴州工商職業學院（於2012年7月3日成立）為
基礎，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民辦高等學歷教育機構，
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海南浦森」 指 海南浦森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2023年12月21日根
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
公司

「哈軒公司」 指 哈爾濱軒德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2016年4月19日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哈軒公司為東北學
校的唯一舉辦者

「河南榮豫」 指 河南榮豫教育諮詢有限公司，一間於2017年3月2日
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北京大愛高學全資擁有。
河南榮豫為洛陽學校的唯一舉辦者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現時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輝煌公司」 指 西藏大愛輝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2016年8

月5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集團的
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貸款協議 

（2019年）」
指 輝煌公司、中國營運學校與雲愛集團訂立的貸款協

議

「洛陽學校」 指 洛陽科技職業學院，一間於2013年6月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民辦高等學歷教育機構。洛陽學校為本公
司之綜合聯屬實體

「教育部」 指 中國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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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

「李先生」 指 李孝軒先生，本集團的創辦人、本公司其中一名控
股股東、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

「南京景豫銘」 指 南京景豫銘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2023年12月13日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集團的全資附
屬公司

「東北學校」 指 哈爾濱華德學院，一間於2004年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東北學校為本公司的綜合聯
屬實體

「中國綜合聯屬實體」 指 即學校舉辦者及中國營運學校，各自為本公司的綜
合聯屬實體，以及其他根據結構性合約（經不時修
訂）併入本集團的投資控股公司

「中國法律顧問」 指 通商律師事務所，本公司有關中國法律之法律顧問

「中國營運學校」 指 綜合聯屬實體，即雲南學校、貴州學校、甘肅學校、
洛陽學校、東北學校、廣西學校、華中學校及鄭州
學校以及根據結構性合約併入本集團的其他學校

「欽州英華」 指 欽州英華大唐教育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2017年8

月25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嵩明新
巨全資擁有。欽州英華為廣西學校的唯一舉辦者

「記名股東」 指 昆明排對排經濟信息諮詢有限公司、昆明巴木浦科
技有限公司、嵩明德學及嵩明中益企業管理諮詢服
務有限公司

「報告期」 指 截至2026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現時的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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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舉辦者」 指 現有學校舉辦者雲愛集團，河南榮豫、哈軒公司、
欽州英華、恩常公司、鄭州新高教、北愛公司以及
根據結構性合約併入本集團的其他學校舉辦者

「學校舉辦者及董事 

權利委託協議
（2019年）」

指 學校舉辦者、中國營運學校、學校舉辦者委任的相
關董事及輝煌公司簽訂的學校舉辦者及董事權利
委託協議

「學校舉辦者授權書
（2019年）」

指 學校舉辦者以輝煌公司為受益人簽訂的學校舉辦
者授權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東授權書 

（2019年）」
指 記名股東及雲愛集團以及根據結構性合約併入本

集團的其他股東以輝煌公司為受益人簽立的股東
授權書

「股東權利委託協議
（2019年）」

指 記名股東、學校舉辦者及輝煌公司簽訂的股東權利
委託協議

「深圳遠啟」 指 深圳遠啟諮詢服務有限公司，一間於2024年9月11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集團的全資
附屬公司

「嵩明德學」 指 嵩明德學教育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2019年4月17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由李先生全資
擁有。嵩明德學為記名股東之一並擁有雲愛集團
70.8305%之股權

「配偶承諾 

（2019年）」
指 由楊旭青女士（李先生的配偶）執行的配偶承諾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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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合約」 指 業務合作協議（2024年）、獨家技術服務及管理諮
詢協議（2024年）、獨家認購期權協議（2019年）、
股權質押協議（2019年）、股東權利委託協議（2019

年）、學校舉辦者及董事權利委託協議（2019年）、
學校舉辦者授權書（2019年）、董事授權書（2019

年）、股東授權書（2019年）、貸款協議（2019年）及
配偶承諾（2019年）以及彼等之間訂立的多項協議
之統稱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庫存股份」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美元」 指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

「雲愛集團」 指 雲南愛因森教育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2005年
9月19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昆明排
對排經濟信息諮詢有限公司、昆明巴木浦科技有
限公司、嵩明德學及嵩明中益企業管理諮詢服務
有限公司分別擁有20.0568%、5.7305%、70.8305%及
3.3822%，為雲南學校及貴州學校的唯一舉辦者

「雲南學校」 指 雲南工商學院（前稱雲南愛因森軟件職業學院），
一間於2005年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民辦高等學歷
教育機構，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鄭州新高教」 指 鄭州新高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雲愛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鄭
州學校的唯一舉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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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學校」 指 鄭州城市職業學院，一間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的
民辦高等職業教育學院，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孝軒

香港，2026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孝軒先生、趙帥先生及陳冬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鄺偉信先生、彭子傑博士及王家琦女士。


